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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人〔2018〕147号 

 
关于开展泉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 
教学技能竞赛和赛后集中培训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泉州台商投资

区文体旅游局，市直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总工会关于举办福建省第四届中

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闽教师〔2018〕15 号）精神，

为了全面提升我市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、展现我市教师队伍的良

好风貌，经研究，定于 2018年 8月 13日至 16日举办泉州市第二

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并开展赛后集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参赛对象及条件 

参赛对象为全市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在岗教师（含民办），

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2018年 8月 31日从事教学工作 3年及以上，并具有参

赛学段学科的任教经历； 

（二）已取得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

提升及以上培训合格证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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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13年 9 月 1日-2018年 6月 30日期间独立发表或撰

写过至少 1篇本学科教育教学论文或调研报告； 

（四）近 3年年度考核为合格； 

（五）选手原则上经县（市、区）技能竞赛选拔产生；各县

（市、区）、学校应主要选派新选手参赛，参加领航团队的学员

同等条件优先推荐，曾参加省教师技能大赛并获奖的人员不再推

荐参赛。 

除条件（一）外，其他有关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

月 30日。 

二、时间安排及地点 

（一）技能竞赛时间及地点 

泉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定于 2018 年 8 月 13

日—16 日举行，地点设在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。

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 

高中组：13 日下午 3：30—4:10 高中参赛选手到泉州幼儿师

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综合办公楼一楼大厅报到，4:00 在泉州

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召开参赛选手预备会，逾期未报

到者视为弃权。14日进行高中组各学科技能竞赛。 

初中组：14 日下午 3：30—4:10 初中参赛选手到泉州幼儿师

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综合办公楼一楼大厅报到，4:00 在泉州

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召开参赛选手预备会，逾期未报

到者视为弃权。15日进行初中组各学科技能竞赛。 

小学、幼儿园组：15 日下午 3：30—4:10 小学、幼儿园参赛

选手到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综合办公楼一楼大厅

报到，4:00 在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召开小学、幼

儿园参赛选手预备会，逾期未报到者视为弃权。16 日小学组各学

科和幼儿园组技能竞赛。 

（二）赛后集训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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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9 月-10 月，由泉州市教科所会同泉州幼儿师范高等

专科学校永春校区组织专家对优秀选手进行集中培训与强化训

练。以便组队参加福建省教师技能大赛，具体时间和安排由市教

科所另行通知。 

三、竞赛分组及名额分配 

（一）竞赛分组 

比赛设高中组、初中组、小学组和幼儿园组，比赛设高中

组、初中组、小学组和幼儿园组。其中： 

1.高中组分为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历

史、地理、思想政治、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、信息技术、通用技

术、综合实践活动等 15 个学科组； 

2.初中组分为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历

史、地理、道德与法治、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等 13

个学科组； 

3.小学组分为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道德与法治、体育、音

乐、美术、科学、综合实践活动等 9个学科组； 

4.幼儿园组不分学科。 

（二）名额分配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商投资区和泉州开发区严格按照高

中、初中、小学分组每学科各推荐 1 名，幼儿园每县（市、区）

推荐 1 名对象参加选拔推荐；市直有关学校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推

荐，具体推荐名额为：一中、五中、培元每校每学段不超过 8 名

（同一学段的推荐人选学科不重复），其他中学每学段不超过 4

名（同一学段的推荐人选学科不重复），小学每校不超过 6 名

（学科不重复），幼儿园每园不超过 1名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商投资区、泉州开发区和市直中小学

应注意推荐符合条件的领航团队培养对象；同时，根据闽教师

〔2018〕15 号要求，鼓励县级在组织教学技竞赛时面向全体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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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抽测，本次竞赛我局也将根据实际情况，探索开展抽测工

作。 

四、竞赛方式 

竞赛满分 100 分，其中片段教学占 60%、观课评课占 40%，

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中小学组（高中学科组、初中学科组和小学学科组） 

1.片段教学 

   （1）比赛方式：参赛选手根据规定的片段教学内容，进行面

对评委的现场教学。 

   （2）比赛时间：15分钟。 

   （3）比赛要求：先进行 40 分钟教学设计；后根据《课程标

准》的理念及教学规律特点进行模拟教学，但不用多媒体设备。 

2.观课评课 

   （1）比赛方式：参赛选手观看所提供的课堂教学录像（1 节

课，40或 45分钟），以书面或现场口头方式进行评课。 

   （2）比赛时间：60 分钟（含观看录像及书面评价或口头评

课）。 

   （3）比赛要求：根据《课程标准》的理念及教学规律特点进

行评课。书面评价字数不少于 500字或口头评课 10分钟。 

（二）幼儿园组 

1.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片段教学 

   （1）比赛方式：参赛选手根据指定的活动内容，设计一份简

要的幼儿园教学活动计划并进行面对评委的现场教学。 

   （2）比赛时间：活动设计 40分钟，片段教学 10分钟。 

   （3）比赛要求：以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为依

据，体现《纲要》理念，教育活动设计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同时能

够按照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要求组织教学（片段教学不用多媒

体设备、教具、挂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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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幼儿园教育活动评析 

（1）比赛方式：参赛选手观看幼儿园教育活动视频，运用所

学的专业知识对活动进行评析。 

（2）比赛时间：观看活动视频 30 分钟，撰写活动评析 40 分

钟。 

（3）比赛要求：运用学前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评价，

并提出建议。  

五、奖项设置及产生办法 

    依据相关通知，本年度比赛设个人特等奖、一、二、三等

奖。  

   （一）本年度比赛设个人特等奖（其中初中和高中组中的语

文、数学、英语各 2 名，小学组的语文、数学各 2 名，幼儿园组

的 4 名，其它组别每学科各 1 名），个人特等奖人选由各学科组

及幼儿园组按得分从高到低确定。个人特等奖获得者推荐参加福

建省第四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。 

（二）每个学科组（含幼儿园组）设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

干名，每个等次获奖人数分别按各学科参赛选手数的 10%、

30%、40%确定。选手获奖等次按其参加本学科比赛项目的总成绩

从高到低依次确定。 

备注：选手的得分数为该学科组评委打分的平均分数（保留

三位小数）；若多位选手的总成绩相同，则按片断教学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；若多位选手总成绩和片断教学成绩均相同，则由泉州

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工作领导小组另行研究确定。 

六、参赛方式 

本次竞赛以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泉州台商投资区文

体旅游局设立领队人员，做好本县（市、区）或本校参赛选手的

食宿安排和后勤保障工作，领队和选手的差旅费、伙食费及住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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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按有关财务规定回原单位报销。 

七、组织领导 

本届竞赛主办单位为泉州市教育局，设立泉州市第二届中小

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工作领导小组（附件一），负责本届竞赛的

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工作。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、泉州幼儿师

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为本届竞赛的承办单位，负责竞赛的具

体组织实施工作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在组织开展

本地、本校选拔的基础上，产生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校推荐对

象，推荐教学能力突力的选手参加竞赛。同时，以技能竞赛为契

机，结合当地岗位练兵活动的开展，切实促进本地和本校教师教

育教学技能的提升。 

八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竞赛具体日程表将于 7 月 13 日后在泉州市教育局网站

“资料下载”栏目公布。 

（二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

泉州台商投资区文体旅游局和市直有关学校须对推荐人员进行资

格复审，按文件规定严格审核推荐人员的参赛资格，确保本地或

本校推荐选手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，并于 7 月 27 日前报送《泉州

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及带队人员汇总表》

（附件三），同时报送如下佐证材料： 

1.从事教学工作 3年及以上并具有参赛学段学科的任教经历证

明材料； 

2.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及以上培

训合格证书； 

3.近 5年独立发表或撰写过至少 1篇本学科教育教学论文或调

研报告复印件（经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市直学校验证并标注“与

原件相符”、加盖公章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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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论文或调研报告的重复率检索报告原件（加盖教育主管部

门或市直学校公章）； 

5.近 3年年度考核表复印件（经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市直学校

验证并标注“与原件相符”、加盖公章）。 

上述纸质材料请通过 EMS 寄送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（泉州市

府西路交通科研楼 C3103），《泉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

能大赛参赛选手及带队人员汇总表》电子版本请发送

1870059286@qq.com。 

（三）竞赛结束后，我局将对获奖人员进行资格复审，资格

复审未通过的按本学段本学科参赛人员的成绩从高到低进行递

补。 

（四）请永春县教育局协助抽调 25 名人选担任竞赛工作人

员，并将相关人员姓名、单位及联系方式（手机）于 7 月 27 日前

发送至我局人事科邮箱 1870059286@qq.com。同时通知工作人员

于 8 月 13 日下午 2：30 至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综

合办公楼一楼大厅报到。 

 

附件：1、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工作领导小组及及

人员安排 

          2、参赛选手材料标签 

          3、泉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带 

             队人员汇总表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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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
泉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
工作领导小组及人员安排 

 

一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廖伏树  泉州市教育局局长 

副组长：刘殊芳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        李树和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陈江平 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 

成  员：庄辉竑 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

周志宏  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

廖世平  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

刘德华  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

张美兰 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小学教      

        育师资培训科科长 

   工作人员：许美玉、辛明月、唐静怡、林雯、谢新强、王白萍、

永春师范培训处 2-3人 

二、比赛现场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 

工作组负责人 

总协调人：许美玉 

赛务组：廖世平 刘德华 辛明月 张美兰 林雯 谢新强 王白萍 

报到组：幼高专永春校区统筹安排 

后勤组：林文树      

 财务组：詹秀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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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参赛选手材料标签 

 

学    段 
（高中、初中、小学或幼儿园） 

 学    科  

设 区 市 泉州 县（市、区）  

工作单位  

姓    名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教科所、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15日印发 



附件三

序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职称
年度考核
情况

参赛学段
学科

移动电话
有否教育技术能力
或信息技术培训合

格证书

备注
（体育、音乐、
美术学科选手须
注明自选项目）

泉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带队人员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审核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: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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